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白银市第十九批6件）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GS202312080

024 

    2023年10月6日，白银市水利
局让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破坏了村民几千亩的基本
农田，其中包括举报人的3.4亩。

白银市
平川区

生态

    经核查，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承建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
发供水工程第三批实施项目第五标段工程，工程建设地点位于平川区黄峤镇。主要

建设任务为新建南干渠支渠总长15382 m，其中：一支渠4950m、二支渠4686m、三

支渠5746m，支渠均为地埋式管道，工程占地均为临时用地，在《甘肃省水利厅关

于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批复的临时用地范围
之内。该标段工程于2023年6月开始建设，10月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并将该区域地面

恢复原状，原有的地类属性没有改变。经自然资源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对“举报人

的3.4亩”地块进行现场采集坐标，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库套合，该地块地类

属性为集体土地中的其他草地，不属于基本农田。

不属实
核查交办问题反映区
域地块是否破坏基本
农田。

项目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建
设地块临时用地的复垦工作。

已办结 无

2
D3GS202312080
025 

    2022年12月份开始，山西致
远建业矿山工程有限公司白银市
分公司在宝积镇小川村的磁窑沟
黑石砚子盗挖资源，主要挖煤，
大概挖了十万吨煤，将煤挖完之
后运往黑水村的黑水联办煤矿，
并在此处进行销售，储存煤的地
方距离挖矿的地方二十几公里。

白银市
平川区

生态

    经调查发现，山西致远建业矿山工程有限公司白银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致远白

银公司）在该地块施工，负责实施甘肃银峰磁窑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峰煤

业）矿权范围的矿山生态恢复治理。致远建业矿山工程有限公司白银市分公司（以
下简称致远白银公司）到宝积镇小川村的磁窑沟黑石砚子实施矿山恢复治理，向致

远白银公司出具了委托文件，任命致远白银公司刘乐刚为银峰煤业矿山恢复治理项

目部负责人。致远白银公司按照《甘肃银峰磁窑煤业有限公司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方案》，从2023年3月开始在银峰煤业的矿权范围内实施矿山恢复治理。群众举
报反映的“2022年12月份开始”不属实。致远白银公司在银峰煤业矿权范围恢复治

理过程中有削坡填沟情况, 现场有露天挖掘痕迹，超出该公司证载标高。2023年11

月23日，在现场调查时发现了土堆和疑似煤矸石堆，自然资源部门向银峰煤业下发

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对银峰煤业立案进行调查，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
正在勘测具体的面积和体积、化验所取样品的矿种。群众举报反映的“主要挖煤，

大概挖了十万吨煤”“将煤挖完之后运往黑水联办煤矿储存”正在调查中。群众举

报的黑水联办煤矿距离银峰煤业约28公里，自然资源部门现场调取查阅“黑水联办

煤矿”财务，未发现财务账本，未发现销售沫煤和煤矸石记录，群众举报反映的销
售情况不属实，黑水联办煤矿距离银峰煤业二十几公里情况属实。

属实

第三方鉴定机构正在
勘测具体的面积和体
积、化验所取样品的
矿种，待具体检测报
告编制完成后确定是
否存在盗采行为。

根据第三方鉴定结果，依法处理。 未办结 无

3
D3GS202312080

039

    白银市平川区的商家（商家
公司名称不详）从两年前开始在
种田乡北庄村北庄社河道非法挖
沙，今年因所在村有其他项目工
程，视察领导较多，现停挖有3个
月，挖沙破坏生态。

白银市
平川区

生态

    经核查，种田乡北庄村北庄社河道采砂企业为甘肃润川鹏博建材有限
公司，其采矿权于2020年6月在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拍卖所得，拍卖
许可开采量44.99万方，拍卖期限3年，实际开采18.4万方。2023年3月，水
务部门下发了《关于换证期间不得擅自违规采砂的通告》，要求全区砂厂
在换证期间不得擅自生产。同年6月，该公司已到3年采砂期限，根据《甘
肃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水务
部门在2023年10月向甘肃润川鹏博建材有限公司下发了《关于停止全区河
道采砂生产的通知》，要求所有砂厂停止开采生产。2023年7月，平川区水
政监察大队日常巡查中发现，该公司在种田乡北庄社河道采砂存在违规越
界开采行为，依法予以立案查处，做出行政处罚3万元；同时，要求停止违
法行为，回填砂坑，完成河道恢复治理。

属实

发现非法开采行为，
落实行政处罚3万
元，完成河道恢复治
理。

一是要求企业严格落实《甘肃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二是
在未取得采砂许可证之前不得生产。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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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3GS202312080

001

    纺织路华福世家小区8号楼前
面的万豪大酒店，经营时空调风
机及后厨出风口的油烟机噪音扰
民。

白银市
白银区

噪音

    经核查，纺织路华福世家小区8号楼前面的万豪大酒店实际为甘肃福门银枫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位于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纺织路189号，由白银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2021年11月25日核发营业执照。该酒店集餐饮、住宿为一体。 关于群众举报

反映的“噪音扰民”问题属实。空调风机实为制冷压缩机，该酒店共计安装各类25
台制冷压缩机（其中风冷热泵机组22台，额定制冷量130KW,制冷功率38.5kW,制冷

水流量22.4m3/h；冷库和冻库空调外机3台），所有制冷压缩机均安装在该酒店4楼

凸出平台上，距最近的居民住宅楼平行距离约为25米，设备运行时间为每年6-

9月，其余时间均处于停闭状态，同时运行时会产生较大声音，一定程度上会造成
噪音扰民，但由于制冷压缩机运行前需要进行注水作业，目前无法进行噪音检测，

预计2024年6月份制冷压缩机开启运行后做噪音检测并同步落实改进措施；甘肃福

门银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共计安装油烟净化设施3套，均安装在该酒店后厨室，噪

音检测结果为合格，由于该酒店承担婚庆宴会，高峰时间后厨用量较大，油烟净化
设施负荷加大，加之清洗不及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噪音扰民问题。12月9日，

委托甘肃省远诺环保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在用餐高峰期通过对油烟机排风口平行楼层

住户家中设置点位进行了噪音检测，检测结果合格。组织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向

酒店周边8号、9号居民楼内52户居民通过入户调查等方式阐述事实和理由，努力赢
得群众理解、认可和满意，满意49户，满意率为94%。

属实

    持续加大巡查宣
传力度，引导企业和
经营户严格履行社会
责任，督促企业做好
降噪措施，切实减少
噪声对环境的污染，
为广大市民打造一个
安静、和谐的生活环
境。

    要求甘肃福门银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2024年
制冷压缩机正常运行时立即开展噪音检测，根据检
测结果制定整改方案并落实整改时间；同时督促该
酒店严格经营时间，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加大油烟
净化设施清洗频次；

未办结 无

5
X3GS202312080

002

    反映白银市人民政府：1、把
划拨的绿化用地（位于白银区王
岘乡东台村）毁坏用来挖沙、建
厂房、建驾校；2、白银区北环路
地下管廊施工时，在没有任何合
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把举报人
义务种植的绿化防风化沙林全部
毁坏，现造成噪音、灰尘污染，
垃圾也没有地方倒。

白银市
白银区

生态

     经现场核实，划拨的绿化用地位于北环路以南、康乐路以西、东台村
东台社集体土地以东，该地界涉及面积48.45亩，权利人为白银有色金属公
司（绿化队）。2002年9月17日白银市国土资源局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用
途为绿化用地。2010年甘肃省国资委将该地块划归白银有色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后，白银有色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该地块租赁给白银公司小
铁山矿绿化队。2016年，白银公司小铁山矿绿化队将部分地块用于搭建平
房、车棚、厂房、堆放建筑沙石用料。现场发现该地块建有平房、车棚、
厂房和堆放建筑用砂石料，未发现挖沙现象。驾校使用土地不在绿化用地
范围内，情况不属实。白银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项目是全国首批十个地下
综合管廊试点项目之一，是白银市重点开展的ppp项目，项目在白银城区北
环路、银山路、诚信大道、北京路、南环路、南环西路七条道路建设
26.25km地下综合管廊。举报反映的北环路地下综合管廊主体建设选址位于
原有道路及附属绿化带下，原有道路的管理单位白银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已
取得建设相关手续，北环路地下综合管廊项目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属实

   督促白银有色产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严格履行社会责任，
对存在的问题落实整
改措施，对该土地按
照规划用途逐步进行
绿化。

   现场要求白银有色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
48.45亩绿化用地上堆放的建筑用砂石料、散乱堆
放设备等完成清理清运，并对厂容厂貌、环境卫生
进行综合整治。截至目前，各项整改措施均已落实
到位。下一步，白银有色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
严格按照该土地规划用途，逐步进行绿化。

已办结 无

6
D3GS202312080

032

    白银市景泰县红水镇加油加
气新建合建站项目，位于昌灵山
保护区范围内，乱砍乱伐（2023
年建设期间砍伐树木），进行危
险化学品行业的违规建设，建设
了一个加油加气站。

白银市
景泰县

生态

    经国土三调数据库核查，景泰县红水镇加油加气合建站项目共占用土
地0.8097公顷，均为集体农用地不属于基本草原，不涉及各类自然保护
区，不占生态保护红线。核实该合建站占用的是草原和果园（已支付征地
补偿费用），园地不是林地，不受森林法限制，不需要办理砍伐证，不存
在乱砍乱伐问题。该企业在2023年7月在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
下，占用其中0.2323公顷草原进行建设。景泰县自然资源局对该企业非法
占地一案立案调查。并处232374元罚款，企业于10月31日足额缴纳罚款。
该合建站项目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安全评价，景泰县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并对建
设项目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对公司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对其法定代表人作出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属实

核查交办问题反映是
否涉及各类自然保护
区，是否乱砍乱伐，
是否属于违规建设危
险化学品，并对其违
法行为进行处罚。

    县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依法分别对企业违
法行为进行了处罚。下一步，由县自然资源局督促
企业办理用地手续，如逾期未完成用地审批，依法
依规进行处置。由县应急管理局督促企业编制景泰
县红水镇加油加气合建站项目安全评价，并进行安
全评价。2024年6月底前完成问题整改。

未办结 无


